2008年北京市门头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本报告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以及2008年度门头沟区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门头沟区政府各委、办、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

全文包括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不足及改进措施。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08年5月1日《条例》实施之日起，至2008年12月31日止。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门头沟区政府网站(http://www.bjmtg.gov.cn/)上下载。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门头沟区政府办联系(地址:门头沟区新桥大街36号,邮编:102300,联系电话:010-69845798,电子邮箱:zfxxgk@bjmtg.gov.cn)。

一、概述

根据《条例》要求，2008年5月1日起我区开展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为此，专门配备了76名全职工作人员，494名兼职工作人员，设立了68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并开辟了图书馆和档案馆两个公开查阅点。截至2008年底，我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政府信息公开咨询、申请以及答复工作均得到了顺利开展。

（一）明确工作机构，设置场所。自2007年12月,全区召开政府信息公开动员暨培训工作会以来，各单位按照市、区有关部署和要求，高度重视政府信息公开筹备工作，积极主动做好机构组建、人员配备等基础性工作。全区共68个实施机构,其中:区属单位58个,市垂直管理单位10个。有35个单位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设立在行政办公室，9个单位设立在一站式（全程）办事大厅，其余14个单位设立在其他科室（部门）。

（二）加强学习，开展培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以来,区政府办公室先后组织4次全区性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培训。各实施单位通过召开动员会、举办专题培训班、开办讲座或以会代训等形式，积极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教育培训活动107次，参加培训的各级领导及工作人员人数达2240人次。

（三）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机制流程。各单位对信息清理、保密审查、目录编制、机制建设、场所落实、依申请公开等重点工作制定了方案，采取了措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四）落实各项业务，夯实基础工作。《条例》运行前夕，全区共清理出包括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20129条，并全部完成定性工作，基本达到预期目标。

二、主动公开情况

（一）公开情况

2008年，全区公开政府信息共17435条，其中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10965条，全文电子化率达100%。

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中，机构职能类信息1222条，占总体的比例为11.15%；法规文件类信息3428条，占总体的比例为31.26%；规划计划类信息686条，占总体的比例为6.26%；行政职责类信息862条，占总体的比例为7.86%；业务动态类信息4767条，占总体的比例为43.47%。

根据《条例》要求，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重要信息我们都要求主动公开；对群众数次申请的相关依申请政府信息，我们要求转型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中来。从5月1日以来，我区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基本能够满足于广大群众的需求。
（二）公开形式

按照“信息共享、就近查询、分级受理”的原则，全区各单位最大限度地畅通了政府信息公开渠道，方便公众及时了解、查询、获取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

为方便公众便捷获取信息，我区各单位在政府信息公开形式上做了大量工作。区政府购置服务器、网闸等设备，开设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目前专栏已成为全区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台。政府信息主要通过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栏、电子触摸屏及档案馆、图书馆查询中心公开信息。在便民服务工作中，全区39个单位在充分利用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的基础上，又开辟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公开网站。区档案馆、图书馆于4月底建成了全区政府信息公开查阅中心，已完成8次纸质文本移送工作，共接受移送文本642份，2000余件。28个单位确定值班电话为政府信息公开对外受理电话; 13个单位确定便民电话作为受理电话。80%的实施单位制作了便民指南或手册。

三、依申请公开情况

（一）申请情况

2008年度，我区（除市垂管单位）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66件。其中，当面申请66件，占总数的100%，没有发生其他形式的申请。

（二）答复情况

在已经答复的65件申请中：

“同意公开”的35件，占总数的53.85%，其中“同意部分公开”的1件；

“不予公开”的3件，占总数4.62%；

“信息不存在”的13件，占总数的20％；

“非本机关掌握”的12件，占总数的18.46％；

“申请内容不明确”的1件，占总数的1.54％；

申请人撤消申请的1例,占总数的1.54%。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收费情况

《北京市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费办法（试行）》正在制定过程中，该办法施行前全区各行政机关免费为公众提供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检索、复制、邮寄等服务。

四、复议和诉讼情况

按照《条例》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我区2008年度没有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而引发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五、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条例》运行以来，从调查一些单位受理、答复情况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有个别单位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认识不充分。二是公开内容需进一步深化。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从深度和广度上应进一步完善,以满足群众的需求。三是保密审查工作需加以完善。四是基础性工作不够扎实。个别单位还存在工作流程不熟练、操作环节不规范、答复预案准备的不充分等问题。

2009年将从以下五方面加以改进：一是进一步加强学习培训，提高认识，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二是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夯实工作基础。三是加强督查考核，发现问题及时指出，督促整改。四是进一步规范区档案馆、区图书馆两个公开查阅场所的建设。五是扎实做好对基层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检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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